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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汉众鑫再生

资源综合利用有限

公司无任何生产资

质及手续的情况下

建厂并生产，生产

过程中大量排放污

水，2023年 11月底

到 2024年 1月底大

约排放污水 1万吨，

导致周边鱼塘的养

殖鱼死亡。

宣汉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2024年 10月 30日—11月 4日，由宣汉县委常委、副县长潘攀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

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四川中汉众鑫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公司）位于达州普光经开区柳池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722MAC4LE1H0L，法人代表任成林。2022年 11月注册成立，2023年 7 月利用园区“僵尸企业”宣汉县鑫泰电

化有限公司原厂区进行办公楼、厂房改建装修，计划建设年处理 50万吨炉渣回收综合利用项目，后改为钢渣回收利

用中试项目，建设 1条中试生产线（年中试最大利用电炉钢渣

2000
吨），进行耐火材料烘炉试验；2024年 9月，中试生产线进行耐火砖升温试炉测试后，停止试验至今。

该项目不在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生态红线范围内。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被投诉单位行政审批情况：2023 年 4 月，众鑫公司“年处理 50 万吨炉渣回收综合利用项目”备案（川投资备

【2304-511722-04-01-249784】FGQB-0317号）。2024年 8月，项目变更备案为“钢渣回收利用中试项目”。
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2024年 7月 9日，四川达州普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宣汉县发

改局、宣汉县经信局在用能企业节能环保督导中，发现该公司无环评手续开工建设，责令停止建设。

2024年 9日 3日，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对众鑫公司建设项目无环评手续等事项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达市环罚决

〔2024〕69号）。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公司无任何生产资质及手续的情况下建厂并投产”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建设项目主要是利用园区内企业四川德润钢铁集团航达钢铁有限公司电炉钢渣为原料，添加

辅料后高温熔融实现调质，通过水淬、沥干、磁选，分离磁性物质和钢渣粉，磁性物质返回航达钢铁炼钢，主要产品

钢渣粉作为原料送下游水泥企业，属国家鼓励的一般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不需办理相关资质手续。2022年
11月，众鑫公司取得营业执照；2023年 4月，“年处理 50万吨炉渣回收综合利用项目”备案；2024年 7 月，项目变

更备案为“钢渣回收利用中试项目”。但该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

2.关于“生产过程中大量排放污水，2023年 11月底到 2024年 1月底大约排放污水 1万吨，导致周边的养殖鱼死亡问

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该公司自供水户头开户以来，累计用水 10115吨，目前循环水池、消防应急池及脱硝循环池目前

存水约 1600吨，其余水量通过污水管网排放至园区污水处理厂，因园区管网年久失修，工业园区部分生产废水和生

活污水混入雨水管网流入新马水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见《监测报告》达环监字〔2024〕第 240号），鱼类零星死

亡时有发生，但 2023年 11月到 2024年 2月期间未出现大量、集中等异常死鱼情况。经查，新马水库使用权属普光

经开区管委会，用途为园区工业用水，水库附近村民未经同意投放养鱼，因鱼类死亡村民向市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

诉，普光经开区管委会已妥善处理。

部分

属实

中试

项目

停止

建设，

完善

环评

手续；

完成

园区

雨污

管网

排查

整治；

治理

新马

水库

污染

水体。

（一）关于“公司无任何生产资质及手

续的情况下建厂并投产”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2024年 9月 3日，达州市宣汉生态环

境局已对该中试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

为进行了行政处罚（达市环罚决

〔2024〕69号）。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2024年 7月 15日，达州市宣汉生态环

境局已责令该中试项目停止建设，补

充完善环评手续。

（二）关于“2023年 11底到 2024年 1
月底大约排放污水 1 万吨，导致周边

的养殖鱼死亡问题”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2024年 11月 1日，宣汉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宣汉众邦恒跃劳务有限公司未

按规定对园区管网维护立案调查。（宣

综执立〔2024〕执 1-13号）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2024年 10月 30日，责成普光经开区

管委会对园区雨污管网开展全面排

查，对园区污水管网进行修复，杜绝

污水进入新马水库。（2025年 5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普光经开区管委会

对新马水库污染水体通过种植水葫芦

进行治理，消减水体中污染物（2025
年 6月 30日前完成整改）。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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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水文站附近经

常有人凌晨驾驶小

船在州河非法捕鱼

和电鱼。州河洋烈

新村段也有人在夜

间非法捕鱼。

宣汉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2024年 10月 30日—31日，由宣汉县政府副县长潘刚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调查，州河宣汉段上起江口电站大坝，下至君塘镇黑龙桥。全长 26km，属于开放型河流。宣汉县水文站位于州河

蒲江街道曾山村，洋烈新村位于州河蒲江街道办洋烈社区，州河水文站至洋烈新村段长约 10km，不涉及饮用水水源

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等区域。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宣汉县蒲江街道办会同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宣汉县君塘派出所不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对炸鱼、毒鱼、电鱼、禁渔期捕

鱼、多杆垂钓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2024年以来劝导违规垂钓 150余人次。

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宣汉县“护渔百日联合执法行动”方案》《宣汉县“中国渔政亮剑”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

《关于打击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年以来开展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 160次，

联合执法行动 11次，查处各类涉渔案件 36件，劝离禁渔期违规垂钓人员 1000余人次，没收非法捕捞渔具 360余件，

拆解涉渔“三无”船舶和自用船 6艘，放生渔获物 200余公斤。

宣汉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以来清理整治全县“三无”船舶 266艘，自用船舶 319艘。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宣汉县水文站附近经常有人凌晨驾驶小船在州河非法捕鱼和电鱼。州河洋烈新村段也有人在夜间非法捕鱼”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10月 31日，宣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水文站至洋烈新村段进行走访和夜间蹲守，未发现

非法捕鱼和电鱼现象。但在执法人员日常巡查中，2024年 9 月 27日晚上 9时至 22时，宣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执法人员在洋烈大桥鲤鱼浩和大垭村大中坝河段现场挡获正在使用网具从事非法捕捞的张某、廖某两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对张某、廖某两人非法捕捞立案调查，并对当事人作案工具（1艘钢

质铁船、1艘胶质船、2铺三层刺网）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属实

严厉

打击

非法

捕捞

行为。

关于“宣汉县水文站附近经常有人凌

晨驾驶小船在州河非法捕鱼和电鱼。

州河洋烈新村段也有人在夜间非法捕

鱼”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对张某、廖某非法捕捞使用的船

舶和刺网进行销毁。二是加强各级河

长和网格员禁渔巡河工作力度，积极

发动沿河群众参与监督，营造浓厚氛

围，发现非法捕捞现象及时监督举报；

由宣汉县农业农村局、辖区派出所等

单位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和频次，严厉

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

为。三是加大禁捕禁钓政策宣传，在

禁渔期和禁渔区外，允许一人一杆一

钩（最多不超过两钩）进行休闲垂钓，

严禁违法垂钓和捕捞。

已办

结
无

3

D3SC
20241
02900
68

每日有渔船在仁家

嘴和老鹰溪前河和

后 河内 用渔 网 捕

鱼。

宣汉

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2024年 10月 30日—31日，由宣汉县政府副县长潘刚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调查，前河宣汉段起于龙泉土家族乡，止于江口电站大坝，境内全长 145km，属于开放型河流。后河宣汉段起于

毛坝镇大水凼，止于江口大坝，境内全长 104km，属于开放型河流。老鹰溪至任家嘴河段位于前河方向，全长约 3km，

梨湾溪至项山中咀位于后河方向，全长约 4km，均在江口湖库区内，不涉及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等区域。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宣汉县东乡街道办会同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宣汉县东乡水陆派出所不定期开展巡河工作，对炸鱼、毒鱼、电鱼、非法

捕捞、多杆垂钓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2024年以来劝导违规垂钓 300余人次。

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宣汉县“护渔百日联合执法行动”方案》《宣汉县“中国渔政亮剑”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

《关于打击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年以来开展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 160次，

联合执法行动 11次，查处各类涉渔案件 36件，劝离禁渔期违规垂钓人员 1000余人次，没收非法捕捞渔具 360余件，

拆解涉渔“三无”船舶和自用船 6艘，放生渔获物 200余公斤。

宣汉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以来清理整治全县“三无”船舶 266艘，自用船舶 319艘。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每日有渔船在仁家嘴和老鹰溪前河和后河内用渔网捕鱼”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4年 10月 30日，宣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前河老鹰溪至任家嘴段进行走访和夜间蹲

守，未发现非法捕捞现象。但在执法人员日常巡查中，2024年 9月 7日凌晨 3时至 5时，宣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在江口湖老鹰溪至任家嘴河段现场挡获正在使用网具从事非法捕捞的符某、龚某才、龚玖某、唐某四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对符某、龚某才、龚玖某、唐某四人非法捕捞立案调查，并

对当事人渔获物和作案工具（4艘钢质铁船和 4铺三层刺网）进行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属实

严厉

打击

非法

捕捞

行为。

关于“每日有渔船在仁家嘴和老鹰溪

前河和后河内用渔网捕鱼”问题。

1．行政处罚情况。

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一是对符某、龚某才、龚玖某、唐某

非法捕捞使用的船舶和刺网进行销

毁。二是加强各级河长和网格员禁渔

巡河工作力度，积极发动沿河群众参

与监督，营造浓厚氛围，发现非法捕

捞现象及时监督举报；由宣汉县农业

农村局、辖区派出所等单位加大日常

巡查力度和频次，严厉打击电鱼、毒

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三是加大

禁捕禁钓政策宣传，在禁渔期和禁渔

区外，允许一人一杆一钩（最多不超

过两钩）进行休闲垂钓，严禁违法垂

钓和捕捞。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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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锡溪

社 4 组王某占用高

标准农田 20余亩，

修建两个鱼塘、种

植经济作物中药材

黄精，破坏生态环

境，并领取农田稻

谷种植补贴。民法

典第 334 条规定，

承包用于种植稻谷

的基本农田，不能

开挖鱼塘养鱼，种

植经济作物。

渠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2024年 10月 30日，由渠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李根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王某，系渠县临巴镇锡溪社 4 组村民，2021 年王某利用自家承包田及邻居周某和罗某的承包田共计 3.5
亩修建两个鱼塘，用附近村民不愿耕种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黄精 2.37亩。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渠县农业农村局于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8月在临巴镇锡溪社区开展了 2019年锡溪—临巴片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建设内容包括灌溉与排水、田型整治等，但不包括修建鱼塘。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反映占用高标准农田 20余亩，修建两个鱼塘”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现场核实发现，王某修建两个鱼塘，鱼塘共占用面积 3.5亩，其中占用王某自家承包田 2.6
亩，占用周某、罗某承包田 0.9亩。两个鱼塘所占地块位于我县 2019年锡溪—临巴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型调整区

域内，属违规占用。

2．关于“反映种植经济作物中药材黄精，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王某种植的黄精地块均在我县 2019年锡溪—临巴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田型调整区域内，造

成“非粮化”面积 2.37亩。

3．关于“领取农田稻谷种植补贴”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稻谷补贴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

稻谷种植补贴是必须用于种植了水稻才能享受的补贴，要求是“谁种谁得”，经查，王某未在鱼塘及黄精种植地块种植

水稻，也未领取农田稻谷种植补贴，其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完成

鱼塘

和种

植黄

精地

块整

治、腾

退后

复耕

复种。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关于“反映占用高标准农田 20余亩，

修建两个鱼塘”问题。

责成临巴镇人民政府督促王某于 11月
30 日前完成对鱼塘占用耕地进行整

治，恢复成农田并复耕。

2．关于“反映种植经济作物中药材黄

精，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责成临巴镇人民政府督促王某于 11月
30日前对种植经济作物中药材黄精地

块进行腾退后复耕复种。

3．关于“领取农田稻谷种植补贴”问
题。

该问题不属实，不予处理。

阶段

性办

结

无


